
研究生助學金(TA)核發作業流程

加退選結束
課務組核算TA時數

TA核發

產生TA時
數分配表

各系、所上網
登錄2月或9月

TA金額

通知系、所本學期
核定之TA時數

業務單位
主管審核

不同意

同意

各系、所每月月底
上網填報TA金額

開課單位
統籌TA時數

課務組於每月5日前列印申請名冊及銀行印領清冊送核

二月及八月中旬
依據網路初選人
數概算TA時數，
概算完成通知開
課單位可先行規
劃分配

依初選後之選課人數
預核TA時數

課務組核算
TA分配時數

產生預核TA分配
總額度一覽表

業務單位
主管審核

通知系、所
TA預核時數

不同意

同意

三月及十月中
旬，加退選結束
後核算該學期TA
時數分配表

三月及十月下旬
開課單位收到TA
時數分配表得統
籌規劃運用TA時
數，並按月核報
TA時數

依據本校TA發份
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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